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课程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江苏省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从我

校教育改革发展和办学实际出发，努力打造多样化的选择性

课程体系，深入探索建设“模块化课程”的选择机制、“工

学交替”的教学机制和“做中学”的学习机制，积极创新中

等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加快推进我校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化进

程，实现教育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增强选择性。以学生的充分发展为教育之本，尊重学生

的可塑性变化，尊重学生的兴趣特长，尊重学生的选择性需

求和成长意愿，在教师有效引导的同时，赋予学生更多的课

程选择权、专业选择权，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突出专业性。将专业教育贯穿就业教育与升学教育始

终，在夯实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分别开发满足直接就业需要

的课程系统和满足继续升学需要的课程系统，建设既能突出

专业特点又能适合综合发展的多样化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追求实效性。摒弃阻碍课程改革的教育观、教学观、课

程观、评价观，改革与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不相适应



的教学方案、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提高教育教

学的实效性，切实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注重灵活性。坚持从学校实际出发、从教学实际出发、

从学生实际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利用灵活多样的资

源，创新灵活多样的途径，不断充实和丰富职业教育教学形

态。 

坚持统筹性。做到近期和长远相统筹、局部和全面相统

筹、点和面相统筹，整体规划，渐次推进。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多样化选择机制。 

创造多层级选择机制。入学选大类，一学期适应性学习

后，为学生提供一次调整专业方向或专业的选择机会；就学

一年后，为学生提供两次以上关于直接就业或继续升学的选

择机会；两年半后，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提前毕业或延期

毕业的选择机会；每一学期都为学生提供一次课程选择机会

与调整机会。逐步推进和实行“走班制”、“学分制”、“弹

性学制”等现代教育教学组织形式。 

加强学习选择指导。全面实施学生“成长导师制”, 高

度重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加强职业生涯课程建设和教师队

伍建设，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逐

步发现和培育兴趣，明晰成长方向，树立发展目标。 

（二）优化选择性课程体系。 



选择性课程体系由“核心课程模块”和“自选课程模块”

组成。“核心课程模块”属于必修课程；“自选课程模块”

供学生自主选修，属于校本课程。 

“核心课程模块”由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组

成，按 1：1 比例分年段设置。强化公共必修课程的“应用

性”和“实效性”，加强德育和职业精神教育。改革专业课

程，确保专业理论教学和核心技能培养的中心地位， “核

心课程模块”教学时数原则上不超过总时数的 50%。 

“自选课程模块”由“职业素养类”、“技能操作类”、

“人文社科类”、“兴趣特长类”四类课程组成。前三类要

有一定比例的课程作“限定选修课”，“限定选修课”旨在

保证学生选定学习课程的相对系统性和丰富性，保证学生学

习成长方向的一致性。原则上学校要按二选一的比例向学生

提供“限定选修”的课程科目，课程之间应努力体现相互间

的逻辑关联。 “限定选修课”之外的“自选课程”作为“自

由选修课程”。“自选课程模块”教学时数原则上不能低于

总时数的 50%。 

选择性课程体系的构建，要紧密结合我省全面深化高考

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的实际，尤其是要适应 “对口单招”等

面向中职学生的招生方式和途径，加强学生职业精神与素养

的培养，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选择性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突出中职教育的专业性、实

践性特点，为学生就业、升学的多样化选择夯实专业基础。

“核心课程模块”和“自选课程模块”中均应设置实训实习

课程。原则上，为直接就业学生开设的实训实习教学时数不

低于总时数的 50%，为继续升学学生提供的实训实习教学时

数不低于总时数的 30%。 

（三）创新教学组织方式 

开展“学为中心”教学改革活动。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核心，引导、组织中职学生开展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有的放矢地开展“导生制”、“导学案”

等学习方式的探索，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社会调研等实践平

台，努力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主意识与

自主能力。进一步探索在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理念引

领下的教学组织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加强实践性教学，大胆

尝试“做中学”、“学中做”等体现“理实一体”的教学方

法，努力促进专业理论教学与专业技能实训的有机融合。 

探索多样化“工学交替”教学机制。根据推广工学交替、

“现代学徒制”的需要，学校将学年按不同的教学功能分成

若干个“交替式”的长短学期；鼓励新生到企业实地体验，

感知专业；鼓励学校在二年级安排实施“学徒见习”，加深

专业体验。以提高教学的育人质量为标准，实现大班与小班



有机组合，长课与短课有机组合，理论课与实践实训课有机

组合。 

（四）提高选修课程质量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丰富选修课程内涵。按照有利于夯

实学生职业素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知识水平，有利于优化学

生专业技能，在开发过程中努力做到四个“充分利用”。即

充分利用学校专业优势，充分利用合作企业技术力量，充分

利用普通高中甚至高等学校师资力量，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

源。积极鼓励通过教师团队合作开发选修课程，通过集体研

磨提高选修课程质量。学校应基于自身条件和学生需要，加

强课程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自行设计“自选课程模块”。 

发挥信息化资源优势，开发网络化课程。充分考虑中职

学生对社交化、媒体化、网络化资源关注度高的特点，开展

全员性的微课程培训，发挥广大中职学校教师作用，设计开

发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资源库和网络选修课程，开发三门以

上数字化网络选修课程，开发九门以上市级网络选修课程。 

（五）建立教学评价新体系。 

根据省、市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为每一门选

修课程制定课程标准，规定课程性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以及实施建议。全面实施“学分制”管理，所有课

程参照学时数规定相应的学分。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

对不同课程采用不同的质量评价方式，包括课程完成即给学



分，课程完成经书面考试合格后给学分，课程完成通过相关

的技能考核或产品制作合格后给学分等。在严格甄别和把关

的前提下，研究将学生获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校单独

考试招生的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的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奖项转化为学分的办

法。 

（六）彰显职业教育新特色 

适应课程改革新常态，做好选择性教育这篇大文章，力

争在课程选择、专业选择、学制选择等方面创造经验，既而

形成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课程改革新模式，为我校中职教育转

型升级、全力打造中职教育新名片创造条件。学校要根据学

校的办学目标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建设特色化课程体系，通

过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来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 

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有针对性、实效性和个性化，又

要及时提炼、宣传试点经验。 

四、工作步骤 

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内容 

学习 

发动 

2017.1 

- 

2017.6 

1.学习省、市中职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召开全市

中职教育课程改革培训会； 

2.制定《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课程改革方案》，

成立课程改革领导小组； 

3.举行课程改革启动仪式； 



4.制定课程改革实施方案； 

全面 

推进 

2017.9 

- 

2018.1 

1.召开课程改革研讨会、总结会，所有专业推广

专业课改的经验，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工作； 

2.总结学校课改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中职教育课

程改革模式； 

3.在媒体上宣传报道我校课程改革做法和经验；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宣传培训，全面提高认识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加大宣传力度。中职教育课程改革

是事关人才培养的大事，涉及千家万户、涉及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各校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向教师、家长和社会宣传

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艰巨性。鼓励学校充分利用电

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资源，重点宣传我校中职课程改革的

基本情况、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 

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加大培训力度。2017 年上半年，通

过课程改革会议，加大培训力度。同时，积极开展“以校本

培训为主，市、县培训为辅”的教师培训，充分发挥学校在

教师培训的主体作用，对校长和骨干教师开展各类中职课程

改革相关培训活动，有效支持学校的课程改革推进工作。 

建立定期通报交流机制，坚持正确改革方向。中职课程

改革必须基于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必须坚持专业教育的基

础地位，必须坚持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方向和“职普融通”



的改革方向，坚决避免出现“普高化”办学倾向，避免出现

片面应试教育，确保课程改革的方向正确，坚持通过督查通

报、会议交流、新闻报道等形式，定期通报各校改革情况，

交流典型经验和成果，及时对学校中“普高化”办学倾向等

偏离课程改革方向进行纠偏。 

（二）强化组织领导，保障课改顺畅 

成立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中

职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教务处、教研室等

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教研员以及专业教师为成员，科

学规划、统筹安排推进我校课程改革工作，积极调动并充分

整合当地的学校资源、企业资源和社会资源。 

（三）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考核制度 

设立专项经费。2017-2018 年，设立课程改革专项经费

用于各校开展中职教育课程改革，有计划地开展骨干教师的

培训。 

建立考核制度。从 2017 年开始，建立课程改革专项评

估办法，对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年中、年度专项督查，并将督

查情况与督导评估挂钩。 

强化激励机制。各校要制定课程改革的激励政策，充分

调动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工作的积极性。各校要通过评优评

奖、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方式，积极探索提高教师参与课



程设计与开发、专业建设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途径与方法。 

 


